张农函〔2024〕9号

张家川县中央转移支付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项目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及省、市、县各级政府关于粮食安全、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有关精神，切实提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使用效益，确保项目发挥应有作用，依据《张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川县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张政办发〔2023〕42号）文件精神，县农业农村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单位的精心指导下，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认真实施，按时顺利的完成工作任务，对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绩效目标进行了自评，达到了预期目的，收到了一定效益，现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中央下达张家川县资金2823万元，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分配1364万元，三年平均粮食产量分配1459万元。我县制定印发了《张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川县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张政办发〔2023〕42号），分配下达各乡镇的补贴资金办法为：以2022年各乡镇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县粮食播种总面积，各乡镇三年平均粮食产量（2020—2022年度平均粮食产量）占全县三年平均粮食产量，计算分配各乡镇的补贴资金。实际分配情况如下：张川镇3437280.95元，龙山镇1668367.54元，恭门镇2714913.22元，马鹿镇1880663.08元，梁山镇1567072.18元，马关镇2162499.8元，刘堡镇1642072.86元，张棉乡1453901.42元，胡川镇2069122.52元，木河乡1634130.8元，大阳镇1948251.97元，川王镇1611739.19元，连五乡1724855.28元，平安乡1115886.2元，闫家乡1599242.99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资金到位情况：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计划的通知》（甘农财发〔2023〕34号）文件安排，下达我县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专项资金为2823万元，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分配1364万元，三年平均粮食产量分配1459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按照《张家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川县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张政办发〔2023〕42号）文件要求，2023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通过国库支付系统转入农村信用联社，然后直接发放到农户“一卡通”，实际发放2823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按照《中共张家川县委办公室关于印发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县委办字〔2019〕75号）文件要求，严格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增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准确发放到位，实现“藏粮于地”，保障粮食安全，建立耕地地力保护激励长效机制。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3年我县共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2823万元，涉及全县15个乡镇，覆盖63540户，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生态效益。

（四）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项目总补助面积523492亩，平均补贴标准：53.93元/亩，补贴资金2823万元，涉及全县15个乡镇，覆盖63540户。
（2）质量指标：补贴对象审核准确性，符合条件的农户100%发放；补贴面积审核准确性，不符合条件的耕地均不予补贴；确保补贴资金发放程序规范性，资金发放严格按照张家川县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发放。
（3）时效指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工作量完成率为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耕地地力保护在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基础上，兼顾“生产与生态、公平与效率、指向性与操作性”的原则，充分发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应，减少农户种地成本，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2）生态效益：优化了劳动力、机械和土地的资源配置，使被动的秸秆禁烧转化为主动的秸秆资源化利用，实行秸秆还田，缓解了“秸秆禁烧”问题。同时改良了土壤，提高土壤有机质，改善生态环境。
（3）可持续影响：在毫不放松粮食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提高了粮农投入有机肥料、改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的积极性，促进农户增收，为粮食生产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推进粮食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并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通过项目的实施，实现粮食总产稳定，区域布局及品种结构优化，种植户生产效益提升，群众满意度高于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该项目实施时间较长，资金总额大，受惠农民广，群众关注密切。下一步将加强资金使用、监管等各方面管理工作，达到预期的使用绩效，项目预期目标完成100%。

四、综合评价结论

通过自评，一致认为，项目实施组织严密，程序规范，管理到位，资金安全，符合要求，有力促进农民主动保护耕地地力，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维护“藏粮于地”的政策初衷，有助于推进农村种植结构的协调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和水平，推动了产业的发展。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今后实施和管理项目的依据，并适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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